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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宪法事例的形成，既体现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也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中国虽然不存在实效性的违宪审查制度，但通过这些宪法事例，推进和影响了执政党的执政理念、中
国人的国家观念、中国的立法基本理念和基本制度、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和行政管理制度以及中国司
法制度的发展，未来也必然推动中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实效化。
因为这些宪法事例是中国社会内在的宪法诉求，是宪法理念的深刻体现，是宪法影响和作用于中国社
会的深刻体现，是宪法核心价值的深刻体现。
这是它们广受社会各界关注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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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明确了宪法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即“国家行为准则”，要求任何宪法
性审查必须有国家行为的存在，这是所有宪法性诉讼的前提。
但是，联邦最高法院也允许特定情况下私人之间宪法诉讼的存在，这种特定情况就是“国家行为准则
”适用的例外，包括“公共职能性例外”（The Public Function Exception）和“（职权）牵连性例外”
（The Entanglement Exception）。
前者是指被起诉的个人或私人组织实际上在履行国家机关的公共职能，后者是指国家机关明确地授权
、鼓励或支持的一个私人或私人机构侵犯个人的宪法权利。
①这些例外情况实际上扩充了“国家行为”的内涵，使私人行为在符合一定条件时变成了“国家行为
”。
因此，虽然从表面上看这意味着宪法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可以都是私人或私人组织，实际上依然固守着
宪法案件诉讼主体的传统特点，要求其中一方必须是国家机关或行使公共权力的社会组织。
而在德国，围绕这一问题，产生了宪法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理论，形成了“直接效力说”和“间接
效力说”，其中“间接效力说”是目前学界普遍赞同的观点。
“间接效力说”坚持宪法基本权利针对的是国家权力，并非专为私法关系而设。
在此基础上，它认为应当结合宪法基本权利的内在价值和精神对私法规范中的概括条款进行解释和适
用，从而使宪法中的基本权利条款间接地调整私人之间的活动。
从该理论的逻辑可以看出，纯粹私人之间的纠纷仍然是一个民事问题，不论在实体上还是在程序上都
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加以解决。
本案是三水食品有限公司诉黄埔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黄埔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作为国家行政机关，
是本案的被告，这在表面上符合了宪法案件对诉讼主体的要求。
但是，黄埔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之所以参与到该案件中来，是因为其履行法定职责所作出的工伤认定
决定引发了原告三水食品有限公司的不满，并不是因为其侵犯了三水食品有限公司的宪法权利。
而且，本案中，法院所认定的“禁止员工外宿”侵犯人身自由的行为并非该国家机关所为，而是原告
三水食品有限公司这一私人企业所为。
也就是说，是否侵犯人身自由这一争议的双方当事人实际上是本案第三人王登辉与本案原告三水食品
有限公司，双方均为私人主体，并不符合宪法案件对于诉讼主体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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